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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七条措施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进一步压紧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完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经区政府同意，提出以下“十四五”期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
一、千方百计稳定粮播面积。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各镇（街道）每年要按季节分品种将粮食生产年度目标细化到村、落实到户到田。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突出耕地地力保护重点，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补贴政策指向性、实效性。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对完成粮食生产约束性任务给予通报表扬，对没有完成粮食生产约束性任务的镇（街道）进行通报批评。每年对粮食生产工作成效显著、全年粮食生产种植面积增长1％以上且排名前2名的镇（街道）分别给予奖励5万元，作为镇（街道）发展粮食生产工作经费。对规模种粮50亩以上的主体每年度补助5000元。对水稻保险超过80%的村（居）奖励1000元，作为村（居）开展水稻保险工作经费。（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凤凰山街道办事处、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以下任务均需各镇人民政府、凤凰山街道办事处落实，不再逐一列出。）
二、巩固提升耕地生产能力。鼓励采取奖补等办法引导农民退果、退茶、退塘、退林还粮，分类稳妥处置耕地“非粮化”存量，夯实粮食扩种基础。加快推进2.4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等涉农资金向功能区倾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每年度立项并实施达500亩以上的镇、200亩以上的村，分别给予补助3万元、1万元作为农田管护资金。（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三、培育壮大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2021年-2023年，对在本辖区内，集中连片新流转土地20亩（含）以上合同，且正在生产经营、流转期限在2年以上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镇（街道）所包村工作队、村（居）书面认定确认的，每亩一次性奖励200元，封顶2万元。加大对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科学种粮水平。（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四、推进质量认证和品牌建设。通过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的，每个产品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每个单位奖励补助金额不超过3万元）；通过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福建名牌农产品认定的，每个产品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3万元；通过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无公害农产品认定的，每个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0.5万元（每个单位奖励补助金额不超过2万元）。申报以上奖励补助以当年度颁证单位文件公布或相应证书作为唯一依据。（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五、切实提高粮食质量安全。对已入驻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信息平台,且生产记录及时、真实完整,年内每一批次农产品上市前均有赋码准出,每次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均合格,且未受到农业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每家每年度予以一次性奖励3000元。（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六、支持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建设。为了提升粮食等储藏、保鲜品质，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对按标准建设容积100立方米以上粮食等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的单体冷链储藏库（钢板库或简易房库）等设施，每个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3万元。（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七、鼓励抛荒撂荒耕地种植粮食作物。对抛荒撂荒耕地复耕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且相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10亩以上的种植户，当年度给予一次性补助300元/亩。（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本奖励措施从2021年7月1日起执行,到2023年12月31日结束，中央、省、市补助可叠加。解释权归城厢区农业农村局。
各镇（街道）要提高对粮食生产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及时研究制定年度粮食生产计划，建立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机制，因地制宜出台奖励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检查督导，确保粮食生产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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